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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经费管理办法 

—经 2011～2012 学年度第 1 次校博管会会议讨论通过— 

（2015～2016 学年度第 1次校博管会会议修订） 

一、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发布《关于调整博士后日常经费标

准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[2015]185 号），为保障博士后研究人员生活水

平的稳定提高，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经研究决定，提高博士

后日常经费标准。博士后日常经费标准由每人每年 5 万元提高到每人

每年 8 万元，即每人两年共计 16 万元。根据通知精神，学校决定提高

博士后的工资标准。同时，提高博士后合作导师向学校交纳的招收博

士后日常经费标准，每人每年 4 万元，两年一次性交清，即每人两年

共计 8 万元。其余博士后日常经费支出由学校负担。二期博士后按此

标准交纳经费（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），且延期期间继续享受在站博

士后待遇。 

二、博士后来校报到的交通补助报销办法，按财政部《中央国家机关和事

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，具体手续在人事处计划调

配科办理。 

三、博士后在站期间工资按《清华大学关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工资待遇问题

的通知》执行。在职博士后若原单位负责为其发放工资，学校将不再

发放。 

四、博士后进站后，学校（财务处）拨款 0.5 万元作为博士后的科研启动

经费，主要用于博士后参加学术交流会、发表论文等科研支出，财务

应单独立账专款专用。 

五、博士后获得的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”，按照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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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规定》和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实施办法》执行，财务

应单独立账专款专用。 

六、学校（财务处）为博士后划拨的科研启动经费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

等经费的使用，应由博士后本人及其合作导师两人的签字，方可报销。 

七、企业博士后的工资及福利待遇都由企业负担。企业博士后的管理费和

合作导师指导费的具体金额应在《联合培养博士后协议书》中约定，

校博管办从中划拨两年1万元/人的管理费，其余拨给合作导师所在院、

系（所），院、系（所）根据工作需要提留 0.5 万元的管理费，作为

本院、系（所）博士后活动费，余额（含税）作为合作导师的指导费。 

八、博士后凭独生子女证及原单位独生子女费发放证明，在其所在院、系

（所）工会办理独生子女费领取手续。 

九、博士后出站科研评审会聘请专家的评审费为每人 300～500 元，从博士

后所在院、系(所)或博士后合作导师相关经费中支付。 

十、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奖励金为每人 10000 元。 

十一、本办法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我校有关博士后经费的管理办法

一律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发至学校财务处及各院、系（所）相关科

室、博士后合作导师、博士后本人。 

十二、本办法由学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